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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1 年 1 月份） 

✻漁船搭載國人直赴大陸違反國安法案例 

案情概述： 

海岸巡防署金門機動查緝隊於今（八十九）年六月底接獲檢舉：設籍金門縣

金沙鎮某舢舨船船主黃某，將招攬臺灣旅客四至五人自湖山港出發直航大陸旅遊

等情。經向金門岸巡總隊 00 中隊查證，黃某已於十一時許利用所屬漁船搭載無

船員證陳某等互人強行出海。該隊隨即由隊長召開臨時會議，完成查緝部署，同

時報請幅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偵辦，由該隊、金門岸巡總隊及金門

縣刑警隊共同依違反國家安全法偵辦。 

  本案在偵辦過程中首先透過警政查詢系統針對船主黃某等前科背景調閱及

清查，得知黃員招攬對象以年輕男子赴大陸買春為主，每人搭載費用二千至三千

元不等：經研判渠等人員應於隔日（星期六）日落前返港，屆時，要求安檢人員

嚴查是否有任何與大陸相關之照片、發票，以為偵辦移送之佐證。 

  為掌握偵辦時效，立即完成勤務編組，區分三組，每組二名隊員赴現場進行

埋伏、守候俟機查緝。並協調金門岸巡總隊及金門縣警局刑警隊派員支援，攜帶

照柏機及攝影機等蒐證器材全程蒐證渠等不法佐證資料。 

  守候人員不分晝夜，輪班監控，迄七月初，發現渠等人員駕駛原船返港，乃 

作全程錄影、照相蒐證，並對人員及攜帶物品實施檢查，當場查獲渠等人員赴大 

陸遊玩之照片，隨即帶返隊部依規定處置。 

  本案因事證明確，案犯黃某等對其赴大陸遊玩行徑坦承不諱，案經福建金門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放八十九年七月中旬偵查終結，以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國家安全法起訴前述案犯黃某等六人。 

針對船隻部分，待法院判決確定後，由縣政府財政局漁業課報請行政院農委會 

漁業署，依判決內容情節輕者吊捆漁業駕照，情節重大者吊銷漁業執照。 

研析： 

  前述船主黃某所為，係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八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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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之末經主管機關許可，直航大陸地區之規定，應依同法第八十條第一項之規

定論處。而乘客陳某等五人所為，係違反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一項之人民入出境， 

應向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申請許可之規定，應依同法第六條第一項論處。 

所犯法條處罰規定： 

（1）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八十條第一項： 中華民國船舶、 

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所有人、營運人或船長、機長、其他運輸工具駕駛

人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或違反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臺灣地

區人民違反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但行為係出於中華

民國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之船長或機長或駕駛人自行決定者，處

罰船長或機長或駕駛人。 

（2）違反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朱經許可入出境者，處二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九萬元以下罰金。 

結論： 

一、查緝隊自接獲線情，即形成專案偵查作為;然犯罪型態橫跨大陸、金門兩岸， 

為能有效掌握不法活動情形、唯有摒除本位主義，主動協調相關單位，統

合情資相互支援，共同發揮打擊力，方可奏效。就此次查獲直航大陸案而

言，能在僅有的蛛絲馬跡線情下，經過正確的研判，詳盡的蒐證進而查緝

到案圓滿破案，此乃發揮情資共享及友軍單位協調配合、分工合作，才能

有事半功倍之成效。 

二、政府在解除戒嚴及開放大陸探親後，制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俾能約制兩岸人民來往方式及條件，以確保在我方善意的舉措下，

亦能兼顧吐會安定與國家安全的必要。惟我國人囿於守法觀念淡薄及自由

意識的強烈，卻常有違法進出大陸地區情事發生，尤其金門與大陸近在咫

尺，海上走私或公然上岸交易已非新聞，面對彼岸一直處心急慮地想侵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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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消滅中華民國的事實，其背後隱藏的問題實在值得有關單位注意，

並應速謀因應對策。 

✻網購羽球袋 6 小時被騙 50 萬 

鄭姓工程師在拍賣網站購買羽球袋，事後被歹徒假冒賣家聲稱購物程序出

錯，必須操作提款機辦理解除事宜，他信以為真，短短 6 小時被騙走 50 多萬元。  

刑事局表示，「解除分期付款」詐騙案一直是詐騙手法榜首，再次提醒民眾接獲

網購交易問題電話，一定要先循正確管道或撥 165 專線查詢。  

高雄市鄭姓工程師（30 歲）今年 10 月上網買羽球袋，1 個月接到自稱是賣家的

女子電話，對方表示購物程序出錯，帳戶被設定成分期付款，將按月扣除款項。  

不久，自稱郵局的員工打電話給鄭姓工程師，要他依指示以金融卡操作提款機，

他信以為真操作；但對方屢屢以金融卡有問題，要他再以其他銀行金融卡操作。  

他「解除設定」6 小時仍沒成功，直至眼尖巡邏警員發現，才戳破騙局，但 50

多萬元已遭歹徒騙走。（聯合報╱記者廖炳棋／台北報導） 

✻大陸人士假結婚申請來臺之危安影響及違法分析 

前言： 

兩岸原本限縮之關係日益開放，兩岸人民往來之數量與頻率越來越高，雖

然直接帶來兩岸商貿、文化、科技交流等好處，但衍生出之危安問題也不少。兩

岸間集團性勾結以假結婚方式使大陸人民申請來臺之案例大幅增加，對於我國家

安全及社會安定所產生之問題接連浮現，已到了政府不得不重視的地步，本文試

對此類型犯罪之可能危安情況，及現行司法判決傾向及影響作一分析，希促請各

界對此類犯行加強注意查處，以事先防杜不法滲透破壞。 

現況： 

由於臺灣屬民主開放社會，審核兩岸婚姻之法令相對寬鬆，在每引介一名

大陸人民來臺可獲新臺幣約十五至二十萬元之重利引誘下，不法分子利用臺籍人

頭赴大陸辦理假結婚再申請大陸人民來臺之案件也不斷激增，從近來案例中，顯

示兩岸人民辦理假結婚使大陸人民申請來臺有以下影響治安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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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仲介假結婚之犯罪嫌疑者已開始有組織化、專業化、集團化的傾向出現：廣

泛的人頭仲介需要綿密多元的人際網絡，是以必然形成集團化組織出現。而

相關書類、證件、檢查、認證、出入境手續及來臺藏匿、保護等等事宜亦需

要特定的專業服務，是以拉幫結派的仲介集團不斷出現，且多少均與犯罪集

團掛勾便成為普遍現象。例如假結婚仲介集團慣常與不肖旅行業者、變造身

分證、護照集團、色情業者甚至黑道幫派勾串，彼此依附援引、互利共生，

不斷滋養壯大，形成治安的隱憂。 

二、運用此種模式來臺之大陸人民來臺後觸犯其他刑法、行政法規定的比例極

高，衍生許多治安問題：以非法假結婚方式來臺之大陸人民動機多為牟利，

且與犯罪集團掛勾比例甚高已如前述，因此來臺後脫離管制、違法牟利則勢

屬必然。例如女性大陸人民來臺非法打工、陪酒賣淫及受暴力毒品控制均為

常例。男性大陸人民則多為犯罪集團所吸收從事走私偷渡、販毒、幫派打手

甚至擔任職業殺手等犯行均偶有所聞。 

三、衍生親子、遺產、爭取居留權等社會問題：就仲介集團吸引臺籍人頭之現況

觀察，第一代榮民老兵等已開發完畢，原住民族群也開發的差不多了，目前

之重點是老弱、傷殘、智能不足及社會經濟條件差甚至犯罪者等族群，這些

藉由兩岸通婚導致社會底層人口及文化結構的變化，將隨著大陸來臺人民數

量的增加逐步擴大，而中共官方亦發現有見縫插針之針對性作法，例如由中

共官方出資贊助假結婚配偶介入購買原住民保留地，並因而逐步取得原住民

保留地使用權利之案例，對其用意及影響都值有關單位注意。 

另有是利用這種管道來臺之少數別具用心者，例如： 

一、介入社工運及原住民運動團體，創造爭論議題及運動以影響政府決策。 

二、貼近來臺老兵，軍中第二代、第三代等現從事軍情及安全工作或具有接密條

件者，從事拉出蒐情工作，甚至有運用大陸女子色情服務來搞情蒐、分化勾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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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介入退伍榮民、榮眷之人際交往，接收其人際資源及社會角色，並以在軍事

基地附近工作、生活、定居者作為滲透目標。例如某些大陸人民獲准來臺，

只要一位來到臺灣，緊跟著就有許多大陸親戚來到臺灣，出現一戶中有三十

幾位大陸人民之奇怪現象，大陸長期實施一胎化政策，一戶中會有三十幾

人，顯然有問題，這是大陸以合法掩護非法滲透的可能作為，不得不防。 

犯罪手法及判決分析： 

仲介集團覓妥欲以假結婚方式申請來臺者，必須先要在臺灣找尋臺籍人頭配

偶，為人頭辦妥護照、臺胞證、簽證、單身證明等證件及出國手續後，然後

再赴大陸與大陸人民辦理假結婚，返國後即以在大陸地區出具不實結婚內容

之結婚公證書及海基會之證明書等向戶政機關申請結婚登記，變更人頭配偶

之戶籍登記、戶口名簿，身分證配偶登載，再向戶籍所在之警察機關辦理保

證書之簽註，即可依「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

人民關係條例)及「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的規定向內政部

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申請大陸配偶來臺探親。 

經核准來臺後尚需赴戶籍所在之警察機關辦理流動戶口登記。是以在此一階

段之犯行相對單純，技術門檻低，常見原為臺籍人頭者返臺後竟也自成集團

競相投入仲介假結婚業。加上此類型之犯罪法院經常輕判，犯罪成本也低，

使得這一犯罪在臺灣異常興盛，坊間報章天天均可發現相關廣告。經查各級

法院歷來判決，約可歸納出三種見解： 

一、認為違反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公文書罪」及第二百一

十六條「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公文書罪」之規定。且因使公務員登載不

實之低度行為為其後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故論以第二百一十六條行使公

務員登載不實之公文書罪。但並未認為有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情形。（註

一） 

二、認為僅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使大陸人民非法進入臺灣」

之規定而犯同法第七十九條之罪，但並無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條、二百一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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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適用，此係受七十三年度臺上字第一七一號判例「使公務登載不實事項

於公文書罪須一經他人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務，始足構成，若

所受申報或聲請之公務員尚須為實際之審查以判斷其真實與否，始得為一定

之記載，則非本罪」之拘束（註二），此類案件既經具實質審查權之境管局

審核通過，是以無觸犯前揭刑法偽造文書罪章問題，只單論違反兩岸人民關

係條例之罪責。 

三、但自八十九年五月間迄今，臺灣高等法院多項判決已開始轉變，認為以假結

婚申請來臺之行為除共同違反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條、二百一十六條外，尚構

成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十五條一項規定而犯第七十九條之罪且與刑法第

二百一十六條等為牽連關係，而需從一重論處，即仍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七十九條處罰（註三）。 

故由前述判決見解之演進過程可知，法院對於仲介假結婚案件見解已由原先

分歧狀態下，逐漸朝向法定刑較重之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處罰，此應

是審判機關對目前政治形勢及危安問題之嚴重性所作之轉變，乃是一可喜現

象。只可惜的是法院之處罰仍然偏輕，就既有判決觀察，幾乎全處以易科罰

金或數月不等之短期刑罰，對於獲利豐厚之假結婚仲介集團之嚇阻性太低。

所以在刑輕利重、犯罪成本又低之現況下，仲介假結 婚集團自然前仆後繼、

不斷衍生，除了影響兩岸治安外，也容易遭中共所乘，成為滲透、破壞、蒐

情之重要管道。 

結論： 

假結婚仲介集團的不法行為，誘因在於審核寬鬆、獲利豐厚，加上司法判決

見解分歧、刑罰偏低，無法收嚇阻之效，從而司法警察機關亦以非屬重大要

案而並不積極偵查防處。故在前數種種消極因素交互作用下，便造成大陸人

民藉假結婚來臺之驚人黑數！類似此種以外觀合法形式之結婚以規避大陸

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之管制，對國家安全與社會秩序影響至鉅的狀態一直

存續擴大。這個漏洞必須予以重視，此種案件看似單純，但卻是大陸人民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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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來臺之重要管道，由於涉及國家安全與社會治安，政府除應以行政及立法

作法將大陸來臺人士納入管理機制外，並應對中共藉此一管道作滲透、破

壞、蒐情等之情形應早做籌劃，除了要做好資料比對清查、積極控管查處以

嚇阻不法外，對於集團性、常業化之仲介集團似應建立共識，以嚴查重罰杜

絕其根源，如此雙管齊下，相信定能有效防制假結婚所衍生之危安現況。  

（本資料轉載清流月刊／施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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